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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法律訴訟和解

此乃為三生制药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公告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、二零二零年三月九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
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該函件的法律訴訟（「該事項」）。除非文意
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提供該事項的最新情況。近期，本公司與翁先生已進行討論及各自澄清導致
本公司提出失實陳述訴訟及翁先生提出誹謗訴訟的誤解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，
雙方訂立和解契據，據此，雙方已同意（其中包括）(i)就有關該事項的所有法律訴訟達成
和解，以全面及最終解決有關該事項的任何及所有現有及╱或潛在糾紛；(ii)中止全部
法律訴訟；及(iii)承諾各自不再就該事項採取、提出、作出任何進一步行動、投訴及任
何訴訟。

承董事會命
三生制药
主席

婁競博士

中國，瀋陽
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婁競博士及蘇冬梅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黃斌先生及唐柯先生；以及獨立非
執行董事濮天若先生、David Ross PARKINSON先生及黃立恩博士。


